教育用品采购统一管理操作规程
（试行）
学校教育用品采购统一管理工作，在区教育局教育用品采购统一管理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由区教育用品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实施工作，为了做好教育用品采购统一管理工作，结合学校工作的实际情况，参照有关制度规定，特制定本操作规程。

一、编制采购计划

凡已列入采购统一管理的项目，学校根据年度综合预算项目安排及项目批复，于上季末10日内填写《教育用品采购申请表》，编制好采购季度计划，报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初审、汇总后，送教育局有关业务科室。

二、审核采购计划

教育用品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会同有关科室，对学校报送的《教育用品采购申请表》，进行严格审核，检查资金是否落实，所需采购物品的技术性能要求是否正确，学校负责人是否同意购置，是否有审核意见等。报领导小组审核批准，然后签注意见，统筹安排采购。

三、汇总采购计划

教育用品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根据审核批准的学校采购计划，确定各采购项目的采购方式，然后以《采购计划确认通知书》通知采购单位，并将季度采购计划和《教育用品采购申请表》单位留存联一并返回学校，学校按指定的采购方式实施采购。

四、实施采购

1、定点采购

学校凭教育用品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的《季度采购计划确认通知书》和返回的《教育用品采购申请表》，到教育用品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开具《采购证》，在指定供应单位进行采购，无定点供应商的，到市场采购。

2、招标采购

①发布招标公告。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在指定的报纸上发布招标公告，公告内容主要包括：招标内容（采购物品的品牌、数量、规格型号或技术性能；招标单位资料条件；发售标书的时间、地点和标书价格；投标时间和地点；开标时间和地点等。）

②发售招标书。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按招标公告确定的时间、地点向供应厂（商）发售招标书。

③召开答疑会。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按标书规定的时间和地点，对投标方提出的对招标文件要求澄清问题进行公开答疑。对投标方在事后单独提出的问题，采购管理办公室一律不予解答。

④受理招标。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按招标公告规定的时间，接受供应厂（商）的招投标，超过规定时间送达的标书，视为废标，不予受理。

⑤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组织开标、评标、定标大会。评标人员由采购统一管理领导小组、管理办公室成员、学校有关人员和有关专家组成，采取打分的形式，获最高分者为中标单位。

⑥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根据开标结果，在三个工作日内，分别给中标、落标单位发出《中标通知书》和《落标通知书》。

⑦由中标单位与学校签订采购合同。中标单位直接与学校签订合同的，由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参与协商并签证。

⑧采购管理办公室会同学校按合同规定进行采购并验收货物。

五、经费报支

学校必须筹足足额资金，规定列入统一采购目录物品的购置，在财务结报时，必须附采购申请书、采购计划确认书和入库单。其发票须由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盖上“统一采购验收章”会计方可列报。如经查实不按规定操作，视违纪处理，并限期整改。

六、资料整理

采购过程完毕后，采购管理办公室将有关资料进行整理、记录、输入电脑储存，进行工作总结、分析，并及时将重要分析资料报采购统一管理领导小组。

七、权限划分

一次采购金额（单列项目除外）在5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全部由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统一组织向社会公开招标采购、定向招标采购或报财政局有关科室审批，在5万元以下的由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合并招标采购，金额较少或采购时间紧迫的也可以由学校凭《统一管理办公室采购证》到定点单位采购。

学生簿本、统一着装、学生用品由采购统一管理办公室指定单位定点生产、销售。

学校基建工程按“学校基本建设工程管理暂行规定”执行。

无锡市査桥中学

二○○八年九月

